申请律师执业人员
符合实习条件承诺书

承诺人（申请律师执业人员）：                  
公民身份号码：                               
实习所在律师事务所：                         
根据《福建省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承诺人承诺符合以下实习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尊崇宪法； 
2、已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合格证书或者律师资格证书; 
3、品行良好，无《福建省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第十七条所列不准予实习登记和第十八条规定的“不宜从事律师职业的不良品行”的情形; 
4、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5、能够专职实习或者符合申请兼职律师条件并能够保证实习时间。 
6、截至出具本承诺书之日，本人仅与          律师事务所建立劳动关系，不存在与其他单位同时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的情形。
7、自觉遵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福建省律师协会和龙岩市律师协会制订的关于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或者实习期满考核的相关文件所规定的内容。实习期满后，接受龙岩市律师协会根据文件规定对本人进行实习考核。
8、本人向龙岩市律师协会提供的所有实习申请材料是真实、客观的。如有虚假，本人愿意承担龙岩市律师协会撤销本人实习登记、收缴《实习证》和其他后果的责任。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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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